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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资规发〔2021〕74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关于进一步规范控规修改管理程序的通知

各园区管委会、各区县人民政府，各区县（市）自然资源和规划

主管部门、机关各处室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认真落实自然资源部相关要求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终止执行相关文件

原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的《〈长沙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前

置审查程序规定〉实施细则》（长规发〔2017〕25 号）、《长沙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优化部分类型控规修改办理程序的通知》

（长资规发〔2020〕110 号）两个文件即行废止，其他文件涉及

简化控规修改流程的条款全部终止执行。

二、重申控规修改程序要求

为扎实做好控规修改管理工作，我局对多年以来坚持执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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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规修改流程要求进行梳理并汇总如下：

（一）控规修改启动

经依法批准的控规原则上不得修改，因特殊原因需要修改已

批准控规中用地性质和容积率、建筑高度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等

土地开发强度指标，应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湖南

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〉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

履行以下修改程序：

1.控规修改申请原则上应由区（县）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

或权属单位提出，涉及已出让用地的修改应先提交区（县）政府

常务会议、园区主任办公会或园区土规委会充分研究规划修改必

要性，正式启动控规修改前应进行前置审查，对控规修改的必要

性进行评估，经评估确需进行规划修改的，报请市政府启动规划

修改，需提交控规修改前置审查会议审查的，还应报请市政府同

意后提交会议审查，可申请免予提交控规修改前置审查会议审查

的控规修改情形详见附件。

2.除公共利益需要，不得受理已出让的住宅、商业、办公用

地变更土地使用性质、提高容积率、降低绿地率、减少公共服务

设施和基础设施配套的规划修改申请，具体公共利益难以界定的，

可按程序提交市规委会审议。

（二）控规修改编制审查

1.编制修改方案。市政府批复同意，方可委托设计单位编制

控规方案。设计单位应对土地权属情况、现状建筑、上层次规划

要求等进行核实说明，对用地周边城市配套设施承载力、交通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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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、环境影响、城市景观及其他业主或已实施项目的影响等进行

论证，提出处理措施，规划修改论证报告编制应确保论证内容真

实、准确，各项规划指标可以实施，实行编制单位终身负责制。

2.控规修改审查。规划修改必须严格落实法定程序要求，进

行现场踏勘，征求利害关系人和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专家论证，

实行集体决策、科学决策。不得以城市设计、工程设计或建设方

案代替规划修改方案审查工作。

3.公示。控规修改应在网上和现场公示（不少于 30 日），按

规定需要听证的，应按程序组织听证会。对于公示和听证中收集

到的意见，应予以充分考虑，提出处理建议一并上报。

（三）控规修改审批

完成前期相关审查工作后，按程序上报市政府审批，属城乡

规划重大调整等控规修改，应按程序提交市规委会审议，上级部

门核定的省级以上产业园区范围和绿心地区的控规修改还应按

程序上报省政府或省自然资源厅审批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市政府 131 号、132 号令明确的组织控规修改事项的各承接

单位、各县（市）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、机关各处室应按要

求对在办的控规修改项目认真进行梳理，严格按法定程序进行办

理控规修改。

四、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施行，有效期两年，相关法律

法规和上级部门有新要求的，按其要求执行。



4

附件：可申请免予提交控规修改前置审查会议审查的控规

修改情形

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  

2021 年 11 月 30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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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可申请免予提交控规修改前置审查会议
审查的控规修改情形

涉及教育科研、医疗卫生、文化体育、公共服务设施及

市政基础设施等有利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控规修改，政府主导

实施的棚户区改造、城中村改造、城市更新等实施需要对未

出让土地的控规修改，工业园区内的产业项目根据生产需要

对控制指标进行调整的控规修改，可以上报市政府申请直接

启动规划修改，免予提交控规修改前置审查会议审查。已报

市规委会审议同意启动修改的项目免予提交控规修改前置审

查会议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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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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